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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发行人

与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下统称“相关法律法规及约定”），以及湖南省

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编制。申港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

人向申港证券出具的资料或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申港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申港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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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末，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存续且由申港证券担任受托

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湘路 01”、“20 湘路 05”、“20 湘路 08”、“21 湘

路 02”、“21 湘路 04”、“21 湘路 06”（以下统称“各期债券”），各期债

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简称 20湘路 01 20湘路 05 20湘路 08 21湘路 02 21湘路 04 21湘路 06

债券名称

湖南省高

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

司 2020 年

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

一期）

湖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

司债券（第

三期）

湖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

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

司债券（第

四期）

湖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

司债券（第

一期）

湖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

司债券（第

二期）

湖 南 省 高

速 公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公

司债券（第

三期）

债券代码 149159.SZ 149242.SZ 149278.SZ 149347.SZ 149396.SZ 149420.SZ

发 行 规 模

（亿元）
7.87 4.40 20 20 13 10

债 券 余 额

（亿元）
7.87 4.40 0.801 0.002 0.003 0.004

债券期限

7年，附第

5 年 末 发

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7年，附第

5年末发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和 投

资 者 回 售

选择权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和 投

资 者 回 售

选择权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和 投

资 者 回 售

选择权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和 投

资 者 回 售

选择权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和 投

资 者 回 售

选择权

发 行 时 初

始 票 面 利

率

3.85% 4.15% 3.80% 3.75% 3.80% 3.85%

1 20湘路 08于 2023年 10月 26日完成部分回售。
2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湘路 02已全额回售并于 2024年 1月 15日提前摘牌。
3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湘路 04已全额回售并于 2024年 3月 8日提前摘牌。
4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湘路 06已全额回售并于 2024年 3月 25日提前摘牌。



当 期 票 面

利率
3.85% 4.15% 2.40% - - -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 的 触 发

及 执 行 情

况

报告期内

未执行

报 告 期 内

未执行

本 期 债 券

附 第 三 年

末 发 行 人

调 整 票 面

利 率 选 择

权。发行人

分 别 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

2023 年 9

月 18 日和

2023 年 9

月 20 日发

布公告，发

行 人 选 择

调 整 本 期

债 券 票 面

利率，本期

债 券 票 面

利 率 在 存

续期的第 4

年至第5年

（ 2023 年

10 月 26 日

至 2025 年

10 月 25

日）调整为

2.40%。

报告期内

未执行

报告期内

未执行

报告期内

未执行

还 本 付 息

方式

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按年计息，

不计复利。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 后 一 期

利 息 随 本

金 的 兑 付

一起支付。

起息日
2020 年 6
月 23日

2020 年 9
月 22日

2020 年 10
月 26日

2021 年 1
月 14日

2021 年 3
月 8日

2021 年 3
月 23日

到期日 2027 年 6 2027 年 9 2025 年 10 2024 年 1 2024 年 3 2024 年 3



月 23 日。

如投资者

在第 5 年

末行使回

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

为 2025年
6 月 23 日

（如遇法

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

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

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

款项不另

计利息）

月 22 日。

如 投 资 者

在第5年末

行 使 回 售

选择权，则

其 回 售 部

分 债 券 的

兑 付 日 为

2025 年 9
月22日（如

遇 法 定 及

政 府 指 定

节 假 日 或

休息日，则

顺 延 至 其

后的第1个
交易日；顺

延 期 间 兑

付 款 项 不

另计利息）

月 26 日。

（ 如 遇 法

定 及 政 府

指 定 节 假

日 或 休 息

日，则顺延

至 其 后 的

第1个交易

日；顺延期

间 兑 付 款

项 不 另 计

利息）

月 15 日。

（ 原 回 售

资 金 兑 付

日 2024年
1 月 14 日

为 非 交 易

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月 8日。 月 25 日。

（ 原 回 售

资 金 兑 付

日 2024年
3 月 23 日

为 非 交 易

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报 告 期 内

付息日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9

月 22 日

2023 年 10

月 26 日

2023 年 1
月 16日

2023 年 3
月 8日

2023 年 3
月 23日

增信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 行 时 主

体/债项评

级（如有）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 告 期 内

跟 踪 评 级

主体/债项

评 级 （ 如

有）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主承销商

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财信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申万

宏 源 证 券

有限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财信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申万

宏 源 证 券

有限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申万

宏 源 证 券

有限公司、

平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财信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申万

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财信

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受 托 管 理

人

申港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

交易所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内”），申港证

券作为“20 湘路 01、20 湘路 05、20 湘路 08、21 湘路 02、21 湘路 04、21 湘路

06”的受托管理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制定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明确履行受托管理事务的方式和程序，通

过获取发行人重大事项核查表、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非现场核查等方式，

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持

续跟踪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2023 年，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信状况进行持续关

注和调查了解，同时受托管理人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1、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3 年 6 月 30 日，申港证券披露了《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年度）》，就受

托债券的基本情况、发行人年度内经营和财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

作情况等进行了披露。

2、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申港证券披露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情况如下：

报告名称 相关事项 披露时间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新任董事长的重大事项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人事

安排，罗卫华同志任发行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3 年 4 月 7 日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退休的重大事

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根 据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湘 委 干

[2023]316 号、湖南省委组织部

湘组干[2023]89 号等文件精神：

周志中同志不再担任发行人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职务，到龄退休。

2023 年 10 月 10 日



第三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卫华

设立日期： 1993-04-09
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50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7763617

经营范围：

从事高速公路的投融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

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

信用业务）、建设、收费、养护和经营开发以及沿线资

源开发（包括高速公路沿线土地及相关产业、服务区（含

加油站）经营管理、信息技术及服务、通信管道租赁、

建设养护工程施工及技术服务、广告资源的开发与经营、

金融服务、物流业）；公路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施工总承包；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

承包；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

公路工程检测、监理、设计、咨询；桥梁加固维修；项

目代建代管；高速公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开发

和应用；ETC 发行服务及应用；充电桩等新基建的建设

和管养；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生产及销

售;机械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广播、新媒体的开发与

经营；设备租赁；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营业范围为从事高速公路的投融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建设、

收费、养护和经营开发以及沿线资源开发（包括高速公路沿线土地及相关产业、

服务区（含加油站）经营管理、信息技术及服务、通信管道租赁、建设养护工程

施工及技术服务、广告资源的开发与经营、金融服务、物流业）；公路工程、建

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专业承包；

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分项）专业承包；公路工程检测、监理、设计、咨

询；桥梁加固维修；项目代建代管；高速公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开发和



应用；ETC 发行服务及应用；充电桩等新基建的建设和管养；车辆救援服务；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生产及销售;机械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广播、新媒体的

开发与经营；设备租赁；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08.73亿元，产生营业成本 305.48亿元。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356,250.51万元，实现净利润 314,814.09万元。

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整体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发行人 2023 年度/末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 XYZH/2024CSAA2B0026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

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用自 2023 年经审计的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

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1、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67,979,042.40 66,042,756.56 2.93
总负债 46,131,337.44 43,508,050.19 6.03
净资产 21,847,704.96 22,534,706.37 -3.05
营业总收入 5,087,279.79 4,468,820.91 13.84
净利润 314,814.09 179,725.84 75.16
资产负债率（%） 67.86 65.88 3.01
流动比率 0.36 0.54 -33.33
速动比率 0.34 0.52 -3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154,762.10 2,019,926.20 6.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806,378.65 -2,241,340.06 19.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33,354.62 -67,761.51 -834.68

注：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2、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表：主要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 2023 年末金额
占 2023 年末资产

总额的比例（%） 2022 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4,665,490,003.29 2.16% 18,353,202,606.34 -20.09%

结算备付金 0 0% 0 0%

拆出资金 0 0% 0 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9,418,672.75 0.03% 78,974,435.1 152.51%

衍生金融资产 551,940 0% 8,389,184.57 -93.42%

应收票据 60,889,236.14 0.01% 15,660,036.84 288.82%

应收账款 1,753,923,475.32 0.26% 2,076,166,878.69 -15.52%

应收款项融资 1,648,931.6 0% 2,840,660 -41.95%

预付款项 1,592,248,589.41 0.23% 1,875,921,027.41 -15.12%

应收保费 0 0% 0 0%

应收分保账款 0 0% 0 0%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

金

0 0% 0 0%

其他应收款 2,891,529,404.64 0.43% 9,841,116,825.73 -70.62%

其中：应收利息 0 0% 0 0%

应收股利 0 0% 0 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47,279,083.18 0.1% 478,750,000 35.2%

存货 1,669,734,205.47 0.25% 1,302,962,876.38 28.15%

合同资产 1,407,612,042.32 0.21% 818,513,386.43 71.97%

持有待售资产 1,000,330.26 0% 97,290 928.1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560,111,168.56 0.08% 376,945,887.68 48.59%

其他流动资产 4,769,008,349.36 0.7% 3,151,421,389.72 51.33%

发放贷款和垫款 6,734,543,536.77 0.99% 5,782,511,828.72 16.46%

债权投资 3,374,887,818.78 0.5% 3,417,014,828.6 -1.23%

其他债权投资 0 0% 0 0%

长期应收款 341,261,421.83 0.05% 260,256,711.16 31.12%

长期股权投资 8,843,491,460.72 1.3% 11,563,550,695.31 -23.5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222,263,152.6 2.24% 24,988,041,742.4 -39.0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0 0% 0 0%

投资性房地产 1,143,685,282.92 0.17% 780,332,661.37 46.56%

固定资产 495,693,230,774.43 72.92% 494,165,414,686.06 0.15%

在建工程 13,358,177,061.48 1.97% 13,502,199,716.31 -1.07%

生产性生物资产 0 0% 0 0%

油气资产 0 0% 0 0%

使用权资产 134,552,338.2 0.02% 237,565,788.5 -43.36%

无形资产 93,585,958,279.71 13.77% 64,823,575,380.17 44.37%

开发支出 7,772,581.37 0% 3,848,206.58 101.98%

商誉 398,859,201.65 0.06% 346,781,051.59 15.02%

长期待摊费用 1,668,524,087.54 0.25% 479,222,374.52 248.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0,352,438.5 0.05% 339,888,398.75 -8.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8,742,419,164.78 1.29% 561,337,258.44 1,457.43%

以下是对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资产会计科目变动情况的说明：



2023年末，公司资产规模继续增长，以路桥资产为主的非流动资产在总资

产中占比仍很高。

公司流动资产仍以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为主。2023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应收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合

同资产、持有待售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较上期末变动

金额均超过 30%，变动幅度较大，但上述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均未超过 1%，占比

较小。

1、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3 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152.51%，主要系发

行人子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

产品等金融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2、发行人衍生金融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 93.42%，主要系发行人

子公司持有的期货合约发生浮亏所致。

3、发行人应收票据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288.82%，主要系发行人子

公司在商品销售过程中，为降低信用风险，减少坏账损失，对销售货款大幅采取

商业汇票结算所致。

4、发行人应收款项融资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 41.95%，主要系发行人

子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银行承兑汇票部分

到期收回款项所致。

5、发行人其他应收款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了 70.62%，主要原因：一

是为突出国资国企主责主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省委省政府拟通过资产置换

提升发行人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目前该重组安排已落地，发行人减少前期支

付交易对手 45亿元款项；二是为保障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发行人前期对永新、

白南、茶常等高速等项目建设单位借支资金约 22亿元，随着项目贷款资金的逐

步到位，至 2023年末项目借款已全部收回。

6、发行人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35.20%，主要系发

行人子公司买入证券、到期交易对手赎回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7、发行人合同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71.97%，主要系子公司建设

工程公司应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8、发行人持有待售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928.19%，主要系发行

人待处置办公设备、运输设备及股权增加所致。

9、发行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48.59%，主

要系部分债权投资将于一年内到期，重分类至该科目核算导致同比大幅增加。

10、发行人其他流动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51.33%，主要系主要

系待抵扣、待认证、留抵增值税进项税额、预交税金及同业存放资产增加所致。

11、发行人长期应收款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31.12%，主要系应收融

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12、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了 39.08%，主要

原因：一是发行人对茶常、白南等高速公路项目股权投资 13.13亿元，从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调整到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二是发行人在资产置换过程中，通过采取

股权换股权方式，新增合计持有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115.44亿元股权。同时，减少了对财信金控 200亿权益投资。

13、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46.56%，主要系发行

人以成本模式计量用于出租的房屋建筑物增加所致。

14、发行人使用权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 43.36%，主要系发行人

在报告年度内计提使用权资产折旧，账面价值减少所致。

15、发行人无形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44.37%，主要系一是发行

人报告年度内通过拍买方式取得了邵永高速的特许经营权；二是并表子公司醴娄、

城龙、益常扩容等经营性高速公路年度内项目建设成本的投入形成特许经营权增

加所致。

16、发行人开发支出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101.98%，主要系发行人年

度内运营信息化集中管控平台、数字化转型统一门户系统等信息系统开发增加所

致。



17、发行人长期待摊费用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248.17%，主要系发行

人取消省界收费站建设项目、服务区更新改造工程、长湘高速养护工区维修改造

项目等待摊项目费用增加所致。

18、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了 1,457.43%，主要

系发行人通过资产置换取得了长永、长益高速公路的收费经营权，经评估，资产

累计价值为 81.89亿。这两条路收费经营权到期后，将由发行人继续运营，此举，

有助于提升发行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

3、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表：主要负债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项目 2023 年末余额
占 2023 年末负债

总额的比例（%） 2022 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短期借款 10,919,151,922.75 2.37% 9,263,142,874.92 17.88%

向中央银行借款 520,000,000 0.11% 424,898,550 22.38%

拆入资金 0 0% 0 0%

交易性金融负债 0 0% 0 0%

衍生金融负债 0 0% 30,063,948.72 -100%

应付票据 388,500,217.87 0.08% 325,155,000 19.48%

应付账款 5,714,540,682.97 1.24% 4,768,780,324.27 19.83%

预收款项 169,183,144.4 0.04% 153,457,062.08 10.25%

合同负债 2,208,006,520.24 0.48% 1,596,628,314.62 38.2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99,000,000 0.02% 0 0%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

放

12,405,452,822.84 2.69% 11,995,276,859.1 3.42%

代理买卖证券款 0 0% 0 0%



代理承销证券款 0 0% 0 0%

应付职工薪酬 860,582,618.22 0.19% 758,212,353.15 13.5%

应交税费 671,644,711.45 0.15% 613,624,197.45 9.46%

其他应付款 12,752,041,952.84 2.76% 7,569,237,371.93 68.47%

其中：应付利息 0 0% 0 0%

应付股利 0 0% 0 0%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0 0% 0 0%

应付分保账款 0 0% 0 0%

持有待售负债 0 0% 0 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9,353,248,306.38 2.03% 10,918,325,291.8 -14.33%

其他流动负债 27,667,782,523.16 6% 22,378,481,288.85 23.64%

保险合同准备金 0 0% 0 0%

长期借款 315,136,383,250.86 68.31% 289,364,235,069.29 8.91%

应付债券 50,987,000,000 11.05% 65,397,000,000 -22.03%

其中：优先股 0 0% 0 0%

永续债 0 0% 0 0%

租赁负债 94,008,442.95 0.02% 206,832,805.42 -54.55%

长期应付款 3,840,318,750.6 0.83% 3,916,854,957.4 -1.9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0 0% 0 0%

预计负债 289,914,990.24 0.06% 285,919,966.5 1.4%

递延收益 6,920,543,807.55 1.5% 4,857,249,309.94 42.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3,302,584.95 0.05% 160,152,751.29 45.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82,767,176.12 0.02% 96,973,627.08 -14.65%



以下是对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负债会计科目变动情况的说明：

2023年末，公司负债规模继续增长，以非流动负债为主。

1、发行人衍生金融负债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 100%，主要系发行人子

公司将其持有的期货交易合约全部卖出所致。

2、发行人合同负债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38.29%，主要系发行人预收

货款、预收工程款和预收房屋销售款的大幅增加所致。

3、发行人其他应付款 2023年较 2022末增加了 68.47%，主要原因：一是资

产置换业务由于换入资产价值大于换出资产价值，需支付差价 15亿元；二是新

增合并的德安、岳望等经营性公司其他应付款的增加。

4、发行人租赁负债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减少 54.55%，主要系发行人报告

期内支付租赁款及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因素所致。

5、发行人递延收益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42.48%，主要系发行人报告

期内收到政府补助、预收一体化平台服务费、预收管网租赁收入增加所致。

6、发行人递延所得税负债 2023年末较 2022年末增加 45.68%，主要系发行

人报告期内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所致。



第四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在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公司承诺按照各期债券基本条款

约定的条件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出现预计不能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的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均按照披露的偿债计划及其偿债保障措施按时、

足额完成了本息偿付工作，未出现任何延期支付情况，偿债意愿较强。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23 年，公司盈利对利息的覆盖程度有所增强；流动资产及速动资产对流

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弱；资产质押比例较高，对公司整体债务偿还的保障能力一

般。2023 年，公司盈利对利息的覆盖程度有所增强，总有息债务/EBITDA 为 19.44

倍，盈利对有息债务的保障水平有所增强。 2023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分别为 0.36 倍和 0.34 倍，流动资产及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弱。

综上，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正常。



第五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2023年度，发行人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第六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约定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

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情况

2023 年 4 月 28 日和 2023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分别披露了《湖南省高速公

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年）》和《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2023年）》，就发行人经营和财务状况、募集资金

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等进行了披露。

2、重大事项公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名称 相关事项 披露时间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新任董事长的公告》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人事

安排，罗卫华同志任发行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3 年 3 月 30 日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总经理退休的公

告》

根 据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湘 委 干

[2023]316 号、湖南省委组织部

湘组干[2023]89 号等文件精神：

周志中同志不再担任发行人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职务，到龄退休。

2023 年 9 月 26 日



第七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息偿付情

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内容

为了充分、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将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

措施来保障债券持有人到期兑付本金及利息的合法权益。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按照《管理办法》制定了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

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

障本次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有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八节债券持有

人会议”。

2、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次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

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

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

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偿付工作，在财务预算中落实本期

债券本息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公司将组成偿付

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应付情况制定年度资金使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

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

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公

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6、发行人承诺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条件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

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出现预计不能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的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

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时、足额的完成了各期债券的兑付兑息工作。

（三）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偿债计划及其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承诺

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本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如下：

债券代

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利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回售兑付情况

149159 20湘路 01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

149160 20湘路 02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6月 26日完成

全额回售工作，兑付回售本金

10.50亿元。

149223 20湘路 04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 4 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 4 日完成

全额回售工作，兑付回售本金

15.60亿元。

149242 20湘路 05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9月 22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

149243 20湘路 06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9月 22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9月 22日完成

全额回售工作，兑付回售本金

15.60亿元。

149278 20湘路 08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按

时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完

成部分回售工作，兑付回售本金

19.20亿元。

149347 21湘路 02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1月 16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

149396 21湘路 04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

149420 21湘路 06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3月 23日按时

完成 2023年度兑息工作。
-



第八节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化情况

发行人各期债券无担保。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不适用。



第十节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执行

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承诺：

发行人承诺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

产、 借与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用于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证券

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用于股东，且不用于转借他人；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

或者用于学校、医院等纯公益性项目；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房地产业务或偿还房地

产相关债务。发行人亦保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募集说明书规定以外支出，

并对此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第十一节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原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2023

年 6月 19日出具的《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发

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20湘路 01及 20湘路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 6月 5日出具的《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及 20湘路 04、20湘路 05、20湘路 06、20湘路 08、21湘

路 02、21湘路 04及 21湘路 06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20湘路 04、20湘路 05、20湘路 06、

20湘路 08、21湘路 02、21湘路 04及 21湘路 06的信用等级为 AAA。



第十二节 受托管理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

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作为被告存在以下未决诉讼：

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有限公司诉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本案原告为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有限公司，被告为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

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原告早年取得常德澧东公路建设经营权，醴东公路于

2004 年 1 月建成通车。2008 年 5 月 28 日，新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裕集团”）与被告签订《收购 207 国道澧东一级公司框架协议》，约定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被告在建设东常高速公路的同时收购澧东公路，并在收购前双方

再签订正式协议文本。目前，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投资成本、经营成本、收购补偿款、利息损失共计约 6.58 亿元。2020 年 12 月 7

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成

本、经营成本及逾期付款损失共计 5.04 亿元；驳回原告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

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发行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违反预约合同的损失和过错责任等案

件基本事实不清。2021 年 6 月 17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1）撤

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7 民初 149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

回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21 年 9 月 15 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2022 年 10 月 27 日，常德市中院判决由被告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澧县新裕公司投资成本 13,649.33 万元、补偿款 3,962.71 万元，

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总额的 80%，逾期付款损失总额以投资成本 13,649.33 万元

为基数计算。发行人不服判决,已向省高院提起上诉，2024年2月收到省高院2023

年 12 月 18 日做出的二审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湘 07 民初 66 号民事判决；二、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105,672,259.03 元；三、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澧县新裕公路建设

经营有限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总额的 60%（逾期付款损失总额以



105,672,259.03 元为基数，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标准计算，2019 年 8 月 20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四、驳回澧县新裕公路建设经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下无正文）




	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第四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第六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第七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二、本息偿付情况

	第八节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化情况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第十一节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第十二节 受托管理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第四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第六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第七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二、本息偿付情况

	第八节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化情况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第十一节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第十二节 受托管理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第四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第六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第七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二、本息偿付情况

	第八节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化情况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第十一节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第十二节 受托管理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